
附件 2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导师制实施意见 

（2015 年修订） 

 

根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

意见》（教高【2011】6 号）和内蒙古大学《本科教学改革和质量工程》的要求，结合我院“坚持本

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并重”、“教学立院、科研强院”的办学理念，培养民族学与社会学高层次理论

研究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的人才培养目标，进一步推进学院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探

索新形势下大学生管理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思路、新模式、新方法，制定了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

科生导师制实施意见。 

一、实施目标与意义 

本科生导师制是结合高等学校人才培养体系，引导学生热爱所学专业，注重社会实践，培养研

究兴趣和科研能力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西方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导师制

已有多年的实践，近年来在国内部分高校也已经开始试行。我们学院在民族学专业本科生教育中施

行导师制已有一段时间，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并积累了经验。 

本科生导师制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的教育主体地位，教师与学生在真诚、互信的基础上建立

“导学”关系，导师针对学生的个性差异，在教学目标、方式、内容上采取不同的形式，分类指导，

因材施教，培养学生的学习、探索和实践能力。 

本科生导师制也是新形势下高等学校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与创新。导师不仅在

专业学习方面给予学生辅导，在思想道德、生活情感、心理健康等方面协助班主任、辅导员与学生

沟通、指导，使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更深入、更扎实，使教学与学生教育管理工作相辅相

成，达到“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育人”的目标。 

二、具体实施办法 

1. 组织机构：学院教授委员会负责本科生导师制实施细则的制定、实施、监督、考核、评估等工作。

学院成立民族学、社会学、社会工作三个指导小组，组长由各系和专业负责人担任，成员由各专业

任课教师组成。 

2. 组织形式：导师和学生实行双向选择制。根据导师的研究方向和开设课程，学生结合自身的研究

志趣，填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导师申请表》（附件一）选择导师。导师根据学生申请和自

身条件指定学生进行指导。学生可以按照兴趣和方向的改变可以申请更换导师，学院教授委员会根

据相关情况可以进行适当调整。 



3. 指导形式：导师对学生的指导应采取“一对一”的个别指导与“一对多”的集体指导相结合的指

导。每次指导结束后导师需要填写《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本科生导师工作记录单》（附件二），作为

考核、管理的依据。 

4. 指导时间：学期内导师应每个月指导学生一次，每学期应不少于四次。新学期开学之初，导师应

与所指导的学生面谈，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计划，公示一学期指导计划。每次指导需要填表

登记，此表应由系主任确认签字。工作量根据登记表核算。 

5. 指导内容：导师应经常与学生交谈和保持联系，了解学生的思想状况、知识结构、学习情况和特

长爱好；帮助学生根据自身特点制定学习计划和学习方法；为学生提供科学的职业生涯规划咨询服

务；向学生介绍专业特点、前沿动态、教学计划等；指导学生进行广泛阅读；指导学生论文写作，

尤其对学年论文进行精心指导；指导和帮助学生申请“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项目”、“本科生创新

基金项目”、“挑战杯”等各类科研、实践项目；有计划的引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和科研活动，

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科研创新能力。此外，导师还为学院推荐优秀学生，参加“新生导航，

学长计划”。 

6. 实施范围：大学一、二、三年级全体本科生。 

三、工作量计算与考核 

1. 工作量计算：辅导学生每人每学期按 0.1 学分计算；学生经导师辅导在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每篇

按 1 学分计算；学生作品（学术类）经导师辅导获国家级项目、奖项，每项按 2 学分计算、自治区

级每项按 1 学分计算。 

2. 导师的考核：由学生考核和院务委员会评议两部分构成。考核总分计算公式：总分=学生考核总

分×60% +院务委员会评议总分×40% 。考核参考依据包括：导师的政治思想表现，敬业精神、指导

学生的次数、学生的满意度等。 

 

 

 

 

 

 

 

 

 

 

 

 


